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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特别提示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

改革的指导意见

》

和

《

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

以下简称

“《

指导意见

》”）

的相关规

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

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深交所

”）

网下发行电

子平台进行

，

请网下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告

。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

，

请查阅深交所网站

（

ｗｗｗ．

ｓｚｓｅ．ｃｎ

）

公布的

《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

２００９

年修订

）。

根据

《

指导意见

》

的要求

，

本次发行在网下发行比例

、

回拨机制

、

网下配售股份锁定期等方面有重大变

化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

估值及投资风险提示

新股投资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

，

投资者需要充分了解新股投资风险

，

仔细研读发行人招股意向书中披

露的风险

，

并充分考虑如下风险因素

，

审慎参与本次新股发行的估值

、

报价

、

投资

：

１

、

发行人所在行业为医药制造业

，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了行业平均市盈率

，

请投资者决策时参

考

。

如果本次发行市盈率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

，

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水平回归

、

股

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

如高于同行业平均市盈率

２５％

，

发行人及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可能推

迟相关发行流程

，

重新询价或补充披露盈利预测后重新询价

，

存在发行不能如期完成的风险

。

２

、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计划所需资金量为

１９

，

８５１．９２

万元

。

如果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量超出发行

人实际资金需要量

，

因发行人对超出部分的资金使用尚未规划具体用途

，

如果未来这部分资金发行人不能

合理

、

有效使用

，

将对发行人的盈利水平带来不利影响

，

存在发行人估值水平下调

、

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

损失的风险

。

３

、

如果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量相对实际项目资金需要量存在重大差异

，

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

、

经

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

、

财务状况

、

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

，

属于发审会后发生重大事项

的

，

中国证监会将按照有关规定决定是否重新提交发审会审核

，

须提交发审会审核的应在审核通过后再办

理重新询价等事项

。

重要提示

１

、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金河生物

”

或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７２３

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８３８

号文核

准

。

金河生物的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６８８

，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

、

网下发行及网上发行

。

２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其中网下发行占本次最终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２％

，

即

１

，

３６２

万股

；

网

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

３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银河证券

”

或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

Ｔ－

６

日

）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

Ｔ－３

日

）

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现场推介

。

可参与网下发行的询价对象是指符合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中界定的询价对象条件

，

且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投

资者

，

包括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自主推荐

、

已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

。

４

、

上述询价对象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

Ｔ－３

日

）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的

均可参与本次网下发行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的证券自营账户

、

与发行人或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具有实际控制

关系的询价对象的自营账户

、

以及与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有关联关系的个人投资者不得参与网下

发行

。

５

、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

，

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

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

单位为

０．０１

元

，

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

。

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

自行确定申报价

格和申报数量

，

由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报

。

询价对象应按规定进行初步询价

，

并

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６

、

为促进询价对象认真定价

，

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及银河证券研究部对发行人的合理估值区

间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配售对象的最低申购数量和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

“

申购单位

”

均设定为

１１３．５

万股

，

即配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１１３．５

万股的整数倍

，

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

超过

１

，

３６２

万股

。

７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

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

、

计算出每个价格

上所对应的累计申购总量

，

综合参考发行人基本面

、

所处行业

、

可比公司估值水平

、

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市

盈率水平

、

市场情况

、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

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

同时确定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

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购数量

。

８

、

发行价格确定后

，

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

对象的申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报数量

；

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全

额缴纳申购款

，

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

，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违约情

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

９

、

本次发行采用双向回拨机制

，

详细方案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

Ｔ－１

日

）

刊登的

《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

１０

、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

凡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

，

无论是否有效报价

，

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

１１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

（

Ｔ＋２

日

）

在

《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

中公布配售对象的具体报价情况

。

１２

、

本次发行中

，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

，

发行人及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

并及时公

告中止发行原因

、

择机重启发行

：

（

１

）

初步询价结束后

，

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

；

（

２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

１３

、

推迟发行或重新询价

：

当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拟定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市

公司平均市盈率

２５％

时

，

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召开董事会并于两日内刊登公告

。

需要重新询价的

，

发行人

及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及时公告推迟发行及重新询价的有关情况

。

１４

、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安排

：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

１５

、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推介和初步询价事宜进行说明

。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

，

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

Ｔ－７

日

）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

，

招股意向书

摘要同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日报

》。 《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

２００９

年修订

）

可于深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查询

。

一

、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

周二

）

刊登

《

招股意向书摘要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Ｔ－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

周三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Ｔ－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

周四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Ｔ－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周五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

周一

）

初步询价截止日

（

截止时间为

１５

：

００

）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

周二

）

确定发行价格

、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

申报数量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

周三

）

刊登

《

发行公告

》、《

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

周四

）

网下申购缴款日

（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

网上发行申购日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

网下发行配号

确定网上

、

网下最终发行量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

周五

）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

（

周一

）

刊登

《

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

网上中签率公告

》

网下申购资金解冻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

周二

）

刊登

《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

１

、

Ｔ

日为发行申购日

。

２

、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投资者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

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

，

请及时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

。

３

、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及时公告

，

修改本次发

行日程

。

二

、

推介的具体安排

发行人及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

Ｔ－６

日

）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Ｔ－４

日

），

在深圳

、

上海和北

京向有资格参与本次询价的询价对象进行路演推介

。

具体安排如下

：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

Ｔ－６

日

，

周三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酒店宴会厅

１

厅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４０８８

号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

Ｔ－５

日

，

周四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上海浦东丽思卡尔顿酒店宴会

２

厅

（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世纪大道

８

号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Ｔ－４

日

，

周五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北京远通维景国际大酒店远通盛宴厅

（

北京市平安里西大街

３０

号

）

三

、

初步询价安排

１

、

本次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

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数

字证书

，

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

，

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

２

、

初步询价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

Ｔ－６

日

）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

Ｔ－３

日

）

每日

９

：

３０

—

１５

：

００

，

在上述时间内

，

询价对象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

、

提交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的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

３

、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

，

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

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

以申报

３

档价格

，

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

。

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１１３．５

万股

，

申报

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

“

申购单位

”

为

１１３．５

万股

，

即每个配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１１３．５

万股的整数

倍

，

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报数量不得超过

１

，

３６２

万股

。

申购数量和申购价格填写示例如下

：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

３

档申购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

且

Ｐ１＞Ｐ２＞Ｐ３

，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

则若

Ｐ＞ Ｐ１

，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

；

若

Ｐ１≥Ｐ＞Ｐ２

，

则该配售对象可

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

若

Ｐ２≥Ｐ＞Ｐ３

，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

；

若

Ｐ３≥Ｐ

，

则

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Ｑ３

。

４

、

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

：

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

Ｔ－３

日

）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的

；

配售对象名称

、

证券账户

、

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信

息不一致的

；

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

；

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１

，

３６２

万股以上的部分

或者任一报价数量不符合

１１３．５

万股最低数量要求或者增加的申购数量不符合

１１３．５

万股的整数倍要求的申

购数量的部分

；

经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与询价对象沟通确认为显著异常的

。

５

、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

。

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

，

应在网下发行电子

平台填写具体原因

。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６

、

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

，

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

或股份登记有误

，

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

，

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

。

四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０７０

、

６６５６８７１６

、

６６５６８３７４

发行人：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新坪路

７１

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声 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

并不包括招股意向书全文的各

部分内容

。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

，

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

，

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

，

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

、

律师

、

专业会计师或其

他专业顾问

。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并对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

实

、

完整

。

中国证监会

、

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

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者

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

释 义

发行人

／

金河生物

／

公司

／

本公司

指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金河实业 指 金河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

系金河生物前身

。

金河建安 指 内蒙古金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

金河淀粉 指 内蒙古金河淀粉有限责任公司

。

动物药业 指 内蒙古金河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

法玛威 指 法玛威药业有限公司

（

Ｐｈａｒｍｇａｔｅ ＬＬＣ．

）。

现代农业 指 内蒙古金河现代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

金牧种牛 指 内蒙古金牧种牛繁育有限责任公司

。

烟台金海 指 烟台金海动物保健品有限责任公司

。

金海药业 指 烟台金海药业有限公司

。

天牧粮油 指 内蒙古金河天牧粮油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

本次发行 指 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

２

，

７２３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Ａ

股 指 人民币普通股

。

报告期

、

近三年 指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以及

２０１１

年

国富浩华 指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一

、

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

本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

实行持续

、

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

根据

《

公

司法

》

等法律法规

、

本公司

《

公司章程

》（

草案

）

等

，

本次发行上市后

，

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

１．

股利分配原则和形式

：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

、

股票或者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

。

在公司盈利

、

现

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

，

公司将实施积极的现金股利分配办法

。

２．

现金分红比例

：

在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的前提下

，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

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

。

公司可以根据盈利状况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３．

公司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

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

，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

意见

。

４．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

、

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

，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

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本公司滚存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若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成功

，

则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新老股东依其所持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

关于本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及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

详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

“

第三节 发行人

基本情况

”

之

“

九

、（

五

）

股利分配

”。

二

、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根据

《

公司法

》

的规定

，

公司本次发行前全体股东所持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

让

。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东晓

、

公司副董事长李福忠承诺

：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上述股份

。

前述限售期

满后

，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六个月内

，

不转让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

公司实际控制人路牡丹

、

王志军

、

王晓英

、

路漫漫和控股股东金河建安承诺

：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

上述股份

。

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谢昌贤

、

邓维康

、

李维奇

、

吴明夏

、

刘运添

、

何静华

、

刘迎春

、

邬瑞

岗和邓一新等

９

名股东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前述限售期满后

，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六个月内

，

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

根据

《

公司法

》

的规定

，

新湖集团

、

普鸿谷禧

、

蒙吉利三名法人股东以及李志平等

３８

名自然人股东持有

的公司股份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

三

、

主要风险因素

Ａｌｐｈａｒｍａ Ｉｎｃ．

是公司的主要客户

，

公司作为原料供应商向其销售饲用金霉素等产品

。

自

２００５

年开始公

司与

Ａｌｐｈａｒｍａ Ｉｎｃ．

签订协议

，

双方约定

Ａｌｐｈａｒｍａ Ｉｎｃ．

将公司作为其唯一的饲用金霉素原料供应商

，

而公司

的饲用金霉素产品在美国市场也仅向

Ａｌｐｈａｒｍａ Ｉｎｃ．

销售

。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公司对

Ａｌｐｈａｒｍａ Ｉｎｃ．

的

销售额分别为

１０

，

２１６．１０

万元

、

１８

，

３４２．１２

万元和

２９

，

９６２．７０

万元

，

占公司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２２．２７％

、

３１．０８％

和

４１．５７％

。

考虑到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Ａｌｐｈａｒｍａ Ｉｎｃ．

已被美国辉瑞公司收购

，

且上述双向独家协议已于

２０１１

年底到期

，

如

果未来

Ａｌｐｈａｒｍａ Ｉｎｃ．

改变原材料采购对象

，

或者其经营状况发生变化

，

将直接影响对公司产品的需求

，

公

司产品销售可能因此受到不利影响

。

请投资者仔细阅读

“

风险因素

”

章节全文

，

并特别关注上述风险

。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

、

占发行后总

股本的比例

２

，

７２３

万股

，

２５％

发行价格

【 】

元

市盈率

【 】

倍

（

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

，

每股收益按照

【 】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３．９５

元

预计发行后每股净资

产

【 】

元

（

截至

【 】

年

【 】

月

【 】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与预计的募集资金净额之

和除以发行后的总股本

）

市净率

【 】

倍

（

按照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

发行方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

、

法人以

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本次发行股份的流通

限制和锁定安排

１．

实际控制人王东晓承诺和发行人副董事长李福忠

：

本人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

前述限售期满

后

，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

；

离职后六个月内

，

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离职六个月后的

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所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

２．

控股股东内蒙古金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和自然人路牡

丹

、

王志军

、

王晓英

、

路漫漫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

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３．

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承诺

：

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前述限售期满后

，

在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六个月内

，

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

４．

根据

《

公司法

》

的规定

，

新湖集团

、

普鸿谷禧

、

蒙吉利三名法人

股东以及李志平等

３８

名自然人股东所持发行人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和

净额

【 】

万元

、【 】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 】

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

、

发行人基本资料

中文名称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Ｊｉｎｈｅ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８

，

１６９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东晓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０

年

３

月

１４

日

住所及其邮政编码 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新坪路

７１

号

０１０２００

电话

、

传真号码 电话

：

０４７１－８５２４００５

传真

：

０４７１－８５２４０３９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ｊｉｎｈｅ．ｃｏｍ．ｃｎ

电子信箱

ｊｉｎｈｅ＠ｊｉｎｈｅ．ｃｏｍ．ｃｎ

二

、

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

一

）

发行人的设立方式

；

公司是由金河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金河实业

”）

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

日金河实业股东会通过决议

，

以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经审计净资产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在呼和浩特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并取得注册号为

１５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６９３

的

《

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

（

二

）

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

公司发起人为内蒙古金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金河建安

”）、

浙江中泰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以及初秀丽

、

何敏

、

路牡丹

、

李淑荣

、

卢志升

、

谢昌贤

、

蔚然风

、

李仲科

、

贺海英

、

李维奇

、

李福忠

、

叶金良

、

王

渊

、

路漫漫

、

邓维康

、

刘运添

、

焦秉柱

、

李守业

、

刘迎春

、

解远芳

、

杨秀玉

、

巴图

、

高呼刚

、

苗建清

、

王晓英

、

孙学

诚

、

王俊峰

、

张汝兰

、

王志军

、

孔祥荣

、

李明霞

、

郑应华

、

黄霞

、

高进强

、

屈霄

、

明群

、

吴瑞明

、

杨彩云

、

李颖

、

司晓

丽

、

高虎成

、

王红漫

、

邓一新

、

董德坤

４４

名自然人

。

本公司系由金河实业整体变更设立

，

金河实业所拥有的全部资产

、

负债均由本公司承继

，

相关产权变

更手续已办理完毕

，

土地

、

房屋

、

机器设备

、

商标等资产均由本公司占有使用

。

三

、

有关股本的情况

（

一

）

总股本及本次发行的股份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总股本为

８

，

１６９

万股

，

本次拟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７２３

万股

，

本次发行股份占发行后

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

（

二

）

股份锁定承诺

承诺人 承诺内容

王东晓先生

、

李福忠先生

本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前述限售期满

后

，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

；

离职后六个月内

，

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

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

金河建安

本公司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路牡丹女士

、

王志军先生

、

王晓英女士

、

路漫漫先生

本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担任发行人董

事

、

监事以及高

级管理人员的

公司股东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前述限售期满后

，

在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

后六个月内

，

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

过百分之五十

。

（

三

）

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

，

公司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表所示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内蒙古金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４３

，

３１３

，

４２０．００ ５３．０２１７

２

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９８４

，

０９８．００ ４．８７７１

３

普鸿谷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７２４

４

内蒙古蒙吉利经济技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４８３

５

路牡丹

３

，

１９２

，

８８９．００ ３．９０８５

６

李志平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４８３

７

初秀丽

１

，

９８５

，

８０９．００ ２．４３０９

８

路漫漫

１

，

５２９

，

９２９．００ １．８７２８

９

谢昌贤

１

，

４８８

，

１４３．００ １．８２１７

１０

李福忠

１

，

３７４

，

８９３．００ １．６８３１

１１

刘 颖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６９０

１２

王志军

１

，

０９５

，

２８６．００ １．３４０８

１３

李维奇

１

，

０６３

，

０９５．００ １．３０１４

１４

何 敏

１

，

００２

，

８８９．００ １．２２７７

１５

李淑荣

１

，

００２

，

８８９．００ １．２２７７

１６

卢志升

６８２

，

８８９．００ ０．８３６０

１７

吴明夏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２４１

１８

杨年媛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２４１

１９

刘运添

８３０

，

８６０．００ １．０１７１

２０

邓维康

８１０

，

８６５．００ ０．９９２６

２１

李仲科

７６０

，

５７９．００ ０．９３１１

２２

蔚然风

６８０

，

６８０．００ ０．８３３２

２３

贺海英

６６０

，

５７９．００ ０．８０８６

２４

何静华

６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５９０

２５

邬瑞岗

６０７

，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４３１

２６

邓一新

５６８

，

１２１．００ ０．６９５５

２７

叶金良

５０１

，

２１５．００ ０．６１３６

２８

王 渊

５０１

，

２１５．００ ０．６１３６

２９

王晓英

２６０

，

４８１．００ ０．３１８９

３０

李守业

２３２

，

６３８．００ ０．２８４８

３１

焦秉柱

２２０

，

６５３．００ ０．２７０１

３２

刘迎春

２００

，

５５２．００ ０．２４５５

３３

解远芳

２００

，

５５２．００ ０．２４５５

３４

巴 图

２００

，

５５２．００ ０．２４５５

３５

高呼钢

２００

，

５５２．００ ０．２４５５

３６

苗建清

１６０

，

４８１．００ ０．１９６５

３７

孙学诚

１５０

，

４３０．００ ０．１８４１

３８

王俊峰

１２２

，

３８０．００ ０．１４９８

３９

孔祥荣

１００

，

３０９．００ ０．１２２８

４０

李明霞

１００

，

３０９．００ ０．１２２８

４１

郑应华

１００

，

３０９．００ ０．１２２８

４２

黄 霞

１００

，

３０９．００ ０．１２２８

４３

高进强

１００

，

３０９．００ ０．１２２８

４４

屈 霄

１００

，

３０９．００ ０．１２２８

４５

明 群

１００

，

３０９．００ ０．１２２８

４６

吴瑞明

１００

，

３０９．００ ０．１２２８

４７

杨彩云

９０

，

２５８．００ ０．１１０５

４８

王 峰

６０

，

１７２．００ ０．０７３７

４９

司晓丽

５０

，

１２１．００ ０．０６１４

５０

高虎成

５０

，

１２１．００ ０．０６１４

５１

王红漫

５０

，

１２１．００ ０．０６１４

５２

董德坤

５０

，

１２１．００ ０．０６１４

５３

李 政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６１２

５４

苗永红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９０

５５

王雪军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０６

５６

周 玲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８４

合 计

８１

，

６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公司无国有股

、

外资股及内部职工股

。

（

四

）

发行人的发起人

、

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１．

王东晓先生持有公司控股股东金河建安

１００％

的股权

，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

王东晓先生之配偶路牡丹

女士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前

３．９１％

的股份

；

王东晓先生之子王志军先生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前

１．３４％

的股份

；

王

东晓先生之妹王晓英女士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前

０．３２％

的股份

；

路牡丹女士之弟路漫漫先生持有公司本次发

行前

１．８７％

的股份

。

２．

李福忠先生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前

１．２６％

的股份

，

在公司控股股东金河建安担任董事

。

李福忠先生之

配偶与公司股东路牡丹女士系姐妹关系

。

３．

高虎成先生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前

０．０６％

的股份

，

高虎成先生之侄高进强先生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前

０．１２％

的股份

。

四

、

公司的主要业务

（

一

）

主营业务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

预混剂

（

金霉素全发酵

）、

原料药

（

盐酸金霉素

）、

饲用金霉素

、

盐霉素预混剂

、

莫能

菌素预混剂

（

抗生素发酵

）、

非无菌原料药

（

土霉素

、

四环素

）

的生产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４

日

）；

种植业

；

养

殖业

；

对外贸易

。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应经许可的

，

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 ”

（

二

）

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饲用金霉素

、

盐酸金霉素以及盐霉素

。

１．

饲用金霉素

饲用金霉素通用名为金霉素预混剂

，

其主要成分是金霉素

（

亦称氯四环素

）

钙盐

，

属四环类药物

，

是目

前药物饲料添加剂中使用较为广泛的品种

。

主要用于促进动物生长

，

提高饲料转化率

，

防治动物疾病

。

饲用

金霉素以低剂量饲喂禽畜

，

可降低死亡率

，

提高增重率和饲料转化率

，

从而能够降低养殖户的饲育成本

。

饲

用金霉素以中

、

高剂量饲喂禽畜可用于减少猪链球菌性颊部脓肿

，

防治钩端螺旋体病

（

减少流产率

），

控制

由支原体感染引起的鸡传染性滑膜炎

、

慢性呼吸道疾病和气囊炎

，

还可用于预防牛的细菌性肺炎和边虫

病

。

２．

盐酸金霉素

盐酸金霉素为金色链霉菌生物合成的活性成分

，

经提取和加盐酸转盐精制生产

，

其有效成分为金霉素

盐酸盐

。

盐酸金霉素主要用于治疗革兰氏阳性

、

阴性细菌和支原体等引起的感染

，

低剂量常用作饲料添加

剂

，

用于促进畜禽生长

、

改善饲料利用率

；

中

、

高剂量可预防或治疗鸡慢性呼吸道病

、

蓝冠病

、

大肠杆菌

、

火

鸡传染性鼻窦炎

、

鸭巴氏杆菌病

、

猪细菌性肠炎

、

犊牛细菌性痢疾

、

肉牛和干乳期奶牛肺炎等

。

３．

盐霉素

盐霉素属聚醚类药物

，

有效成分为盐霉素钠

，

是盐霉素钠和适当基质配制而成的预混剂

。

盐霉素主要

用于鸡球虫病防治和肉牛促生长

。

为广谱抗球虫药

，

对鸡柔嫩

、

毒害

、

巨型

、

堆型和哈氏艾美耳球虫均有效

，

除抗球虫外

，

盐霉素对革兰氏阳性菌有抑制作用

，

还能促进牛

、

猪生长

、

提高饲料转化率

。

（

三

）

产品销售方式及渠道

公司设立了国内营销中心和国际营销中心

，

分别负责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产品销售

。

１．

国内销售

公司的国内销售包括直接销售和通过区域经销商销售两种模式

。

公司在国内的主要客户为大型饲料企业和养殖场

。

大型饲料企业和养殖场的采购量大

，

发货集中

，

还

能在业内形成较强的示范效应

，

这些都有利于公司巩固和拓展市场份额

。

而大型饲料企业和养殖场往往对

于售后服务有较高的要求

，

公司对这些客户进行直接销售和服务

。

除大型饲料企业和养殖场外

，

一批中

、

小饲料厂和养殖场对公司产品也有需求

。

这些中小客户分散在

全国各地

，

点多

、

面广且分散的现实情况决定了公司需要通过区域经销商向该等客户销售商品

。

２．

国外销售

公司的国外销售客户包括直销客户和经销客户

。

对于一般市场

（

如美国

）

采取直销的方式

；

而为了控制

销售风险

，

公司对于初次接触

、

信誉不详且距离较远的市场通过则经销商销售

。

公司还与美国

、

乌克兰以及

越南市场的客户签订了独家销售协议

。

在销售结算方面

，

公司与直销和经销客户均主要采用

Ｔ／Ｔ

方式

，

对于信誉较好的客户

，

给予适当的账期

，

但紧密跟踪客户财务状况和回款情况

。

对于欧洲地区的部分客户

，

由于当地贸易支付习惯

，

公司采用

Ｄ／Ｐ

方

式结算

。

对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部分客户

，

公司采用

Ｌ／Ｃ

方式结算

。

（

四

）

主要原材料

公司的主要原材料为玉米

、

酵母粉

、

豆粉

、

花生饼粉和色拉油等

，

主要能源是煤炭和电力

。

（

五

）

行业竞争情况以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发行人具有

２０

年的生物发酵生产经验

，

目前拥有发酵容积

４

，

４００ｍ

３

，

年综合产能

４０

，

０００

吨

，

是全球饲用

金霉素生产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

。

发行人饲用金霉素的生产工艺和发酵水平均达到同行业先进水平

。

发行人是我国较早通过

ＦＤＡ

审验

，

产品获准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的药物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

。

发行人产

品每年销往世界上

２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

，

是全球饲用金霉素的主要供应厂商之一

。

发行人在客户中形成了较

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

金河

”

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定为驰名商标

。

发行人还是我国饲用金霉素

使用标准

（

农业部公告第

１２２０

号

）

的编制者

。

五

、

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本公司主要的固定资产为开展经营活动及办公所使用的房屋建筑物

、

机器设备

、

运输工具和其他固定

资产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

单位

：

元

类 别 固定资产原值 累计折旧 资产减值 固定资产净值 成新率

房屋及建筑物

２２４

，

５３９

，

４４８．５３ ７７

，

０５７

，

３８３．８６ ０ １４７

，

４８２

，

０６４．６７ ６５．６８％

机器设备

３６９

，

３１５

，

７８８．８４ ２２０

，

５０６

，

２１３．９５ ０ １４８

，

８０９

，

５７４．８９ ４０．２９％

运输工具

８

，

０１０

，

５２０．３７ ３

，

８４０

，

２２９．９４ ０ ４

，

１７０

，

２９０．４３ ５２．０６％

办公及其他设备

１６

，

１８２

，

８８１．７６ ８

，

２４６

，

００９．２７ ０ ７

，

９３６

，

８７２．４９ ４９．０４％

合 计

６１８

，

０４８

，

６３９．５０ ３０９

，

６４９

，

８３７．０２ ０ ３０８

，

３９８

，

８０２．４８ ４９．９０％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发行人共有

１６

处房产

，

建筑面积总计

７４

，

５８９．４８

㎡

；

控股子公司金河淀粉共拥有

４

处房产

，

建筑面积总计

１１

，

９２６．０６

㎡

；

控股子公司动物药业共拥有

２

处房产

，

建筑面积总计

３

，

２１３．４１

㎡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发行人共拥有

６

宗土地的使用权

，

土地面积总计

１８８

，

５９８．５３

㎡

；

控股子公司金河

淀粉拥有

２

宗土地的使用权

，

土地面积总计

５９

，

２３７．６４

㎡

；

控股子公司动物药业拥有

１

宗土地使用权

，

面积为

２２

，

８８２．４５

㎡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国内注册登记的商标共有

９

个

；

有一项专利获得国内实用

新型专利权

。

六

、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

一

）

同业竞争

控股股东金河建安

、

实际控制人王东晓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公司主营业务均不相同

，

与公司均不存

在同业竞争

。

（

二

）

关联交易

１

、

经常性关联交易

（

１

）

销售商品和采购原材料

报告期内

，

发行人与关联方烟台金海

、

金海药业

、

金露中成

、

爱保农

、

正虹科技和天牧粮油

，

发行人控股

子公司金河淀粉与关联方金牧种牛之间存在关联交易

，

包括产品销售

、

采购原材料等

。

相关关联交易情况

如下表

：

单位

：

万元

公司

名称

交易类型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烟台

金海

销售商品 不构成关联方 不构成关联方

４０．１０

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

－－ －－ ０．０９％

金海

药业

销售商品 不构成关联方 不构成关联方

１０９．８１

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

－－ －－ ０．２４％

金露

中成

销售商品

２６２．６９ ３８８．６０ ７１０．１７

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

０．３６％ ０．６６％ １．５５％

采购原材料

１０．００ －－ －－

占当期营业成本比例

０．０２％ －－ －－

爱保农

销售商品

３１７．９８ ３４６．３９ ２５５．８９

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

０．４４％ ０．５９％ ０．５６％

正虹

科技

销售商品 不构成关联方 不构成关联方

５２３．５２

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

－－ －－ １．１４％

金牧

种牛

销售商品

－－ －－ １０．７１

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

－－ －－ ０．０２％

天牧

粮油

采购原材料 不构成关联方

６４４．５９ ９６７．８３

占当期营业成本比例

－－ １．５５％ ２．８７％

（

２

）

关联租赁

①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

发行人租赁现代农业位于托克托县双河镇新坪路

７６

公里路北

８１６

㎡

的成品库

、

北库房

（

含

３

，

０１８

㎡的平台

），

用于储存饲用金霉素

、

原材料和半成品

。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

１－

９

月

，

发行人为此向现代农业支付租金

１３．５０

万元

、

１３．５０

万元和

１０．１２５

万元

。

②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

金河淀粉租赁现代农业位于托克托县双河镇新坪路

７６

公里路北

２

，

８１２．５

㎡的草颗粒加工车间

，

８０６

㎡的南库房和成品库

，

用于储存淀粉

，

同时租用

４８

㎡的两间办公室

，

作为仓

储管理人员办公用房

。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

金河淀粉为此向现代农业支付租金

１３．５０

万元

、

１３．５０

万元和

１０．１２５

万元

。

③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

日

，

发行人与金河建安签订财产租赁协议

，

发行人租用金河建安位于托克托县双河镇新

坪路

７５

公里路北共计

２

，

８４９．０３

㎡的办公楼

、

生产车间和仓库

，

以及

２２

，

８８２．４５

㎡的土地

，

进行新动保项目的

生产经营

。

租金为每年

３０

万元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

，

动物药业与金河建安签订补充协议

，

约定上述协议中的租

金由动物药业承担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

动物药业与金河建安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

继续租赁上述办公楼

、

生产车

间

、

仓库和土地

。

上述租赁协议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终止

。

（

３

）

关联方为公司债务提供担保

。

关联方与中国农业银行呼和浩特市青城支行等银行签署

《

最高额保证合同

》，

为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

与相关银行已经签订的借款提供担保

。

２

、

偶发性关联交易

（

１

）

购买资产

为提高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的完整性

，

减少关联交易

，

同时为满足未来业务发展的需要

，

报告期内

，

发行人向天牧粮油购买机器设备

、

向金河建安购买土地使用权

；

控股子公司动物药业和金河淀粉分别向金

河建安购买了土地

、

房屋及机器设备

。

具体情况如下

：

①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７

日

，

发行人与天牧粮油签订资产收购协议

，

天牧粮油将其拥有的生产豆油

、

豆质糊精的

全套机器设备出售给发行人

，

价格为

２

，

５０１

，

９００

元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该项资产收购的价款已全部支付

完毕

，

资产交接已经完成

。

②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

动物药业与金河建安签订资产收购协议

，

向金河建安购买房产

、

土地和机器设备

。

房产共

２

处

，

位于托克托县双河镇新坪路

７５

公里路北

，

面积

２

，

８４９．０３ｍ

２

；

土地位于托克托县双河镇新坪路北

，

为工业用地

，

面积

２２

，

８８２．４５ｍ

２

；

机器设备为多功能浓缩罐

、

不锈钢罐等

。

上述土地的转让价格为

７

，

２９９

，

５０２

元

；

房产的转让价格为

２

，

８５５

，

１９４．８５

元

；

机器设备的转让价格为

３０８

，

４８１

元

；

动物药业向金河建安共计支付

１０

，

４６３

，

１７７．８５

元

。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

机器设备的交接已

经完成

，

房产

、

土地的权属证明已办理完成

。

③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

金河淀粉与金河建安签订资产收购协议

，

向金河建安购买部分房产土地和部分机

器设备

。

房产共

３

处

，

位于托克托县双河镇新坪路北

，

面积

６

，

９５６．４９ｍ

２

；

土地位于新托公路

７４

公里路北

，

为工

业用地

，

面积

３６

，

４３７．９４ｍ

２

；

机器设备为发酵罐等罐类设备

。

上述土地的转让价格为

１１

，

５１４

，

３８９

元

；

房产的转让价格为

５

，

１７０

，

５４５

元

；

机器设备的转让价格为

１

，

７２５

，

２１７

元

；

金河淀粉向金河建安共计支付

１８

，

４１０

，

１５１

元

。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

机器设备的

交接已经完成

，

房产

、

土地的权属证明已办理完成

。

（

２

）

接受关联方劳务

报告期内

，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接受金河建安和现代农业提供的建筑和维修劳务

，

支付的工程价款以竣

工决算报告为准

。

接受劳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

单位

：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金 额

３１５．３７ ４０９．０１ ６８１．１７

（

三

）

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目前公司拥有独立的产

、

供

、

销系统

，

主要原材料的采购和产品的销售不依赖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

的关联方

。

报告期内本公司的经营性关联交易主要是产品销售和房产租赁

；

偶发性关联交易主要是为了避免潜

在同业竞争问题而向关联方购买土地

、

房产

、

设备等资产

，

上述交易的发生未对公司业务经营产生不利影

响

。

（

四

）

发行人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

目前公司拥有独立的产

、

供

、

销系统

，

主要原材料的采购和产品的销售不依赖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

的关联方

。

公司通过修订

《

公司章程

》、

制定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等制度性建设

，

对关联交易的决策权力和

程序作出了严格的规定

，

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

。

（

五

）

独立董事的意见

发行人独立董事邓子新

、

顾奋玲

、

卢德勋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出具了

《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关于公司最近三年关联交易之独立意见

》，

对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情况发表意见如下

：“

公司最近

三年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

、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

内容真实

、

合

法

、

有效

，

交易条件客观

、

公允

、

合理

，

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

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有利于公司持续

、

稳定

、

健康发展

。 ”

七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职起止

日期

简 要 经 历 兼职

（

任职

）

情况

２０１１

年薪

酬情况

（

万元

）

持有公司股

份的数量

（

股

）

与公司的其他利益关

系

王东晓 董事长 男

６０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历任托克托县五申乡建

筑维修队经理

、

内蒙古

托克托县第二建筑安装

工程公司总经理

、

内蒙

古金河饲料添加剂厂厂

长

、

华蒙金河实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

、

金河集团

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

内蒙古金河建筑安装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董 事

长

、

内蒙古金河淀粉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董 事

长

、

内蒙古金牧种牛

繁育有限公司董事

。

其他主要社会职务包

括中国饲料工业协会

副会长等

。

５０ ０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

公司实际控制人

李福忠 副董事长 男

４８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自

１９８１

年参加工作

，

先

后任职于土左旗建安公

司土建队

、

托克托县五

申乡建筑维修队

，１９９０

年加入本公司 担任董

事

、

常务副总经理

，

现任

本公司副董事长

。

内蒙古金河建筑安装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

内蒙古金河淀粉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

。

３８ １，３７４，８９３

持有公司股份

谢昌贤

董事兼总经

理

男

５０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１９８３

年参加工作

，

历任

福建闽清味精厂车间主

任

、

福建闽清生化总厂

科长

、

金霉素分厂厂长

，

福建闽清双安制药有限

公司总经理

，

北京正大

七星抗生素有限公司生

产部经理

，

驻马店华中

正大有限公司生产部经

理

，１９９９

年加入本公司

担任副总经理

，

现任本

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

内蒙古金河淀粉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

４５ １，４８８，１４３

持有公司股份

邓维康

董事兼常务

副总经理

男

６０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１９６９

年参加工作

，

历任

呼和浩特市制药厂车间

主任

、

副厂长

、

厂长

，

１９９４

年加入本公司担任

副总经理

，

现任本公司

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

、

党委书记

内蒙古金河动物药业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３０ ８１０，８６５

持有公司股份

李维奇

董事兼副总

经理

男

５８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１９７５

年参加工作

，

历任

大连市渔轮厂工人

，

大

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进出

口总公司医药保健品分

公司经理

，１９９４

年加入

本公司担任副总经理

。

－－ ４０ １，０６３，０９５

持有公司股份

吴明夏 董事 男

６６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历任屈原管理区畜牧技

术员

，

屈原现代化猪场

场长

，

屈原管理区总畜

牧师

，

湖南正虹科技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总裁

、

总工程师

，

现任

本公司董事

。

主要社会职务包括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兼 职 教

授

，

中国动物营养学

会会员

，

中国养猪协

会副理事长

，

湖南省

科协副主席等

。

－－ １，０００，０００

持有公司股份

邓子新 独立董事 男

５５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历任华中农 业大学教

授

、

上海交通大学生命

研究中心副主任

，

教育

部微生物代谢工程重点

实验室主任

，

现任本公

司独立董事

。

武 汉 大 学 药 学 院 院

长

、

博士生导师

、

教育

部微生物代谢工程重

点实验室主任

６ ０ －－

顾奋玲 独立董事 女

４９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历任内蒙古财经学院会

计系副主任

、

内蒙古投

资顾问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

、

中国信息产业集团

中电控股公司财务部资

深经理等职

，

现任本公

司独立董事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

计学院教授

６ ０ －－

卢德勋 独立董事 男

７５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历任内蒙古畜牧科学院

研究员

，

中国畜牧兽医

学会动物营养学分会理

事

、

常务理事

、

秘书长

、

副会长

、

会长

，

现任本公

司独立董事

。

内蒙古农业大学兼职

教授

６ ０ －－

王志广 监事会主席 男

４８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１９８５

年参加工作

，

历任

内蒙古粮食学校财会企

管教研室副主任

、

内蒙

古兴益联合会计师事务

所副所长

、

内蒙古亿阳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总会计师

、

内蒙古岱海

保护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计划财务部经理

、２００５

年加入本公司先后担任

财务总监助理

、

董事会

办公室主任

，

现任本公

司监事会主席

。

－－ ８ ０ －－

菅明生 监事 男

４５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１９９０

年加入本公司

，

历

任质量检测所所长等

，

现任本公司品质技术部

部长

。

－－ １０ ０ －－

云喜报 职工监事 男

４６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１９９０

年加入本公司

，

历

任车间主任等

，

现任本

公司提炼部部长

。

－－ １０ ０ －－

刘运添 副总经理 男

４５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１９８８

年参加工作

，

历任

福建闽清双安制药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主任

，

北

京正大七星抗生素有限

公司生产部副经理

、

经

理

，

驻马店华中正大有

限公司生产部副经理

，

１９９９

年加入本公司

。

现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

－－ ３０ ８３０，８６０

持有公司股份

何静华 副总经理 女

４９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１９８９

年参加工作

，

历任

内蒙古医药进出口公司

财务科长

、

副总经理

、

总

经理

，

内蒙古国有资产

经营公司企业工作部经

理

，

呼和浩特春华水务

公司博通收购领导小组

副组长

，２００７

年加入本

公司

。

现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

。

－－ １８ ６２０，０００

持有公司股份

王吉龙 副总经理 男

４８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１９８６

年参加工作

，

曾任

职于托克托县商业局

，

１９９０

年加入本公司

，

历

任财务部副主任

、

企管

部部长

、

监事会主席

。

现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

内蒙古金河动物药业

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２０ ０ －－

刘迎春 副总经理 男

４５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１９８８

年参加工作

，１９９０

年加入本公司

，

历任本

公司生产车间副主任

、

主任

、

调度室主任

，

现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

。

－－ ２０ ２００，５５２

持有公司股份

邬瑞岗 财务总监 男

４１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１９７１

年出生

，

本科学历

，

注册会计师

。 １９９３

年参

加工作

，

历任呼和浩特

市财政局科员

，

内蒙古

安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

，２００７

年加入本公

司

。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

监

。

－－ １８ ６０７，０００

持有公司股份

邓一新 董事会秘书 女

４０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１９９４

年参加工作

，

历任

工商银行包头市包钢支

行信贷员

，

工商银行包

头分行资产风险管理科

科员

，

工商银行包头分

行法律事务科科长

，

内

蒙古和发稀土科技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兼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７

年

加入本公司

。

现任本公

司董事会秘书

。

－－ ２０ ５６８，１２１

持有公司股份

八

、

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内蒙古金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

４３

，

３１３

，

４２０

股股份

，

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５３．０２％

，

为

本公司控股股东

。

金河建安注册资本为

１

，

０１８

万元

，

始建于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８

日改制为有限责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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